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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预〔2021〕199 号

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专项资金的通知

各县市财政局，州直各相关预算单位：

根据各部门反映情况，按州政府领导批示，现将专项资金下达

给你们，请按附表内容列入 2021 年相关支出。请严格资金管理，

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专项资金下达表

德宏州财政局

2021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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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本局国库科。

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0 日印发


